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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研究及資訊發展科 114/10/17



採購項目

電腦主機
螢幕
筆記型電腦



配發規則
更換「109年度行政用電腦採購設備項目」所配
發之電腦教室電腦及相關資訊設備。

配發原則說明如下：
-桌上型電腦（含螢幕）：依各校行政人員編制數配發。另各校班級數每滿
24班額外配發1台桌上型電腦(含螢幕)或1台筆記型電腦。

-依113學年度核定班級數(含普通班、體育班、藝才班、集中式特教班及技專
班)為計算基準。
 本次以行政人員辦公為主，各校若有額外需求設定請另案處理。
 影印機、事務機請務必提供驅動程式，廠商才能協助安裝。
 租賃設備請租賃廠商協助設定。



系統安裝的版本和軟體清單

8. VLC media player
9.非常好色9
10.公務雲
11. Stream recorder 4
12. Inkscape
13. Photoimpact X3
14.趨勢防毒軟體

1.Office 2024專業版
2.7-ZIP
3. Acrobat Reader
4.威力導演2024
5. Filezilla
6. Chrome Browser
7. Hicos

Windows 11 24H2企業版



電腦及筆電編號原則

電腦主機：學校名稱縮寫+114+流水號
筆記型電腦：學校名稱縮寫+NB+114+流水號
範例：三和國中(縮寫shjh) ： shjh-114-001、

shjh-114-002、shjh-NB-114-001、shjh-NB-
114-002



工作期程

決標日：114年9月30日。
合約期程：
決標日次日起至120日曆天
(114年10月1日至115年1月28日）。



後續擴充採購

採購金額：4,000萬元。
採購設備：電腦主機、螢幕、筆記型電腦。
方式：先行文到義學國小並敘明經費來源，
該校以正本回函給學校，副知本局。



舊機後續處置

 延長保固：109年行政用電腦設備acer Veriton N4670G 及 acer 
V246HYL延長保固至116年2月28日。

 移機服務：
 驗收前：舊機(N4670及V247)移機，裝機期間由廠商搬移至學校指定1~2個地點
集中放置。

 驗收後：

1.至各校指定地點架設安裝(不含作業系統及軟體安裝設定、備份資料，安裝地
點現場如需新設電源及網路亦不在本案施作範圍內)，預計安裝地點請預先安
排並淨空，非本案合約範圍機種請自行處理。

2.N4670及V247請成套放置，若要分開放置，僅協助安裝主機或螢幕其中一項。

3.申請方式：請透過CC報修平臺申請，所有安裝服務僅限一次，申請期限至
115年6月30日止。



聯絡方式

教育局教育研究及資訊發展科：楊喻博
電話：2960-3456分機8425。
信箱：aj9205@ntpc.edu.tw。


